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管國有不動產出售作業要點

交通部95年 8月 11日交授管一字第0950107762號函核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95年 9月 1日鐵產地字第0950020670號令頒發布

交通部99年 12月 27日交授管一字第0990100533號函修正

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交通部核定之「土地管理及閒置土地

處理計畫」參、五、(二)出售處理原則，辦理經管之國有不動產出售業務，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局經管之國有不動產無須保留公用必要者，應報交通部核轉財政部同意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並於完成法定處分程序後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辦理讓售或委

託本局辦理標售。

三、本要點所稱之國有不動產僅指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不含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國

產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之天然資源。另依國產法施行細則第四條及土地法第五

條第二項規定，明定適用本要點之土地改良物為建築改良物。

四、本局辦理不動產出售方式以公開標售為原則。但合於國有財產法得予讓售之規定

者，得不經公開標售程序，於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並於完成法定處分程序後，移交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直接讓售。

五、本局收受申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應檢核下列文件，除漏送應附證件，應約期請

其補送外，如發現錯誤，應隨即退還，或當時改正，或約期更正後補送。

(一)承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自然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應自行核對正本後認章)或戶籍謄本。

2.法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或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表。

(三)申購之國有土地(建物)最近三個月內之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國有建物

未登記者，免附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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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有土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尚未實施都市計畫或畸零、裡地合

併使用證明書或權責機關之公文書已記載都市計畫分區者免附)

(五)申購案委託他人代為申辦者，應附具委託書。但承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

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免附。

(六)申購承租之國有房屋或基地者，應附地上房屋或基地所有權證明文件。

(七)申購國有畸零(裡)地者，附下列文件：

1.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公私有畸零(裡)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或公文書。

2.未會同申購之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承購權拋棄書。

(八)依申購類別應加附之個別證件。

(九)申購其他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特殊之不動產者，應依實際個案情形分別加附

下列文件：

1.可資證明於國有土地上之建物為合法建築物之文件。

2.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興辦事業屬公用事業之文件。

3.相關主管機關認定國有土地有提供使用必要之文件。

(例如：申購毗鄰國有土地擴展工業應附工業用地證明書)

(十)依其他法規規定申購不動產者，應加附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符該法規規定

之證明文件。

(十一)其他經出售機關基於審查需要通知檢附之證件

六、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途者，得予標售。

前項標售，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或委託本局辦理之。

七、本局辦理非公用不動產標售，應設置非公用不動產地價查估小組，訂定非公用不

動產標售底價提交國產局核定。

八、標售公告(視為要約之引誘，但對出價最高之投標人，除別有保留外，應視為要

約)，以實貼於本局門首公告(佈)欄者為準，其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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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令依據。

(二)不動產標示及面積。

(三)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情形。

(四)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五)開標日期及地點。

(六)價款繳納期限及繳付方法。

(七)點交期間及方式。

(八)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之時間地點。

(九)備註欄註明其他有關事項，如：

1.標售建物如已報廢，由得標人自行拆除並代位辦理消滅登記。

2.有關優先購買權之規定。

3.其他事項。

前項公告應在開標前十四日至十六日前，於標售機關所在地通行報紙摘要刊載三

天，但標售機關有預先廣告傳播必要者，公告標售期間最長不超過二個月。

九、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得參加投標。

但標售之不動產屬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耕地，投標人應受該條例之限制；外國人

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規定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

十、標售公告後，應即將該批次標售公告及投標須知各乙份函送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

所屬辦事處或分處備查。

十一、本局辦理開標時，應派員會同監標人員(監標人員由本局之會計及政風人員任

之)於開標時間前一小時向郵局取回投標單函件，並作成紀錄，當眾點明拆封，

及逐標公布所有投標人及其投標金額，並就各標號最高標價及次高標價者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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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審查有投標無效者，則按標價高低依序遞補審查。

十二、決標後，除別有規定外，本局應通知得標人依標售公告所定期限，一次繳清全

部價款(所繳保證金應抵繳價款)，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放棄得標，除沒收

保證金外，應通知次得標人於五十日內按最高標價繳款承購：

（一）逾期不繳價款者。

（二）依投標單所填投標人或代理收件人住址寄送之通知書無法送達或被拒收者。

前項之次得標人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日內，先繳相當於保證金額之價款，

以示願意承購；餘款於該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五十日內一次繳清，逾期未繳清，

視為放棄承購，並沒收已繳價款。

十三、得標人繳清價款後，本局應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所屬辦事處或分處發給產

權移轉證明書(如得標人要求，得以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取代之)、權利書狀及有關

登記聲請書表，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並填具點交紀錄。但得標人於點交前要求鑑

界時，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所屬辦事處或分處得會同本局辦理鑑界。

十四、讓、標售不動產於收清價款後，應依規定辦理財產減損。

十五、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本作業要點經交通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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